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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
农户安全储粮工作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２０１３〕９０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

　　２０１３年我省粮食生产再获丰收，为加强农户粮食庭院管理，减少储粮损失、损耗，确保农民丰产增收、增效。经省政府同意，现就做好农户安全储粮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安全储粮的重大意义，把抓好农户安全储粮工作作为检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效的一项重要任务抓好抓实。要层层成立安全储粮工作推进组，督促和指导农户消除“地趴粮”，实现粮食离地通风、防霉立体储存，最大限度提高农民收益水平。

　　二、要层层落实工作责任
　　各级政府是做好农户安全储粮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落实市、县、乡、村、屯干部分级负责，各有关部门分片包保的工作责任制。要组织由粮食、农业等部门人员参加的专家组，深入乡镇、村屯，巡回检查农户安全储粮工作，督促和指导农户改变传统习惯，采用立体储粮方式，杜绝因储存保管不当而出现粮食降等、霉变或坏粮现象。

　　三、要切实引导农户均衡售粮
　　２０１３年以来，由于受市场因素影响，粮食销售不畅、库存积压，收储矛盾十分突出，加之农民受２０１２年粮价“高开低走”、“后卖吃亏”等“经验”思想影响，秋粮上市后可能会出现集中售粮和抢先出手等现象。为防止出现农民阶段性、区域性跟风卖粮，各级政府要加强粮食收购政策宣传，准确把握市场行情，正确引导农民适时售粮、均衡售粮、有序售粮，缓解企业收购、烘晒、储存压力。

　　四、要加强信息宣传
　　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农村集市等宣传媒介和场所，通过讲座、专家咨询、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指导农户科学、安全储粮，变“要农民安全储粮”为“农民会安全储粮”，使安全储粮、科学储粮变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

　　五、要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 
　　粮食和农业等部门要登门指导农户进行粮食保管、质量检测、降水、清选，真正做到送技术下乡。要现场指导农户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就地取材，采取 “上栈子”、“上楼子”、“挂嘟噜”、“拴穗子”、“码窄趟子”、“上房顶”等措施，坚决消除“地趴粮”，实现粮食离墙离地通风，降低水分，防止霉变。

　　六、要加强仓储设施建设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做好农户科学储粮专项建设管理工作，加班加点，加快储粮仓生产进度，确保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底前完成生产安装任务，保证农户正常使用。没有购买科学储粮仓的县（市、区）、乡（镇）、村，要指导农民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制作储粮装具，确保粮食全部离地离墙立体储存。

　　七、要加强工作督导
　　为使农户安全储粮工作落到实处，省政府将派出督查组，适时对全省农户安全储粮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确保工作有序进行。凡因工作不到位、指导不力，出现大面积坏粮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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